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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报 4月 24日讯 4 月 24 日，
青岛市人民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
会，通报2022年度青岛检察机关知
识产权工作有关情况并发布相关典
型案例。2022年，青岛检察机关能
动履行检察职责，持续加大知识产
权保护力度，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
展提供了优质高效的检察服务。

据介绍，青岛检察机关 2022 年
共办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 217 件，

占 全 省 知 识 产 权 检 察 案 件 总 量 的
1/4，刑事、民事、公益诉讼案件数量
在全省检察机关均排名第一。2022
年 3 月，市检察院知识产权检察办
公室被最高检确定为全国知识产权
检察办案联系点。同时，市检察院
对接市知识产权保护管理部门，了
解梳理知识产权示范企业、优势企
业，建 立 服 务 企 业 清单和常态化沟
通联络机制。

下一步，青岛检察机关将持续
推进各项工作深入开展，建立完善
履职机制，推动办案理念融合和“四
大检察”职能整合；对接法院、公安、
市场监管、文化执法等部门，深化协
作配合；联合高校专家共研知识产
权理论与实务重点难点问题，提升
专业化水平；加快知识产权领域数
字检察建设，强化数据应用，以数字
变革赋能法律监督等。

早报4月24日讯 当今社会，恋爱期间的男
女双方，经常会有为表达爱意而互送礼物、发红
包、转账等行为。一旦分手后，不少情侣会因此产
生矛盾纠纷。近日，平度法院新河法庭审理了这
样一起案件。

庭审法官介绍，2021年1月，朱某（男）与李某
（女）经人介绍后相识、相恋。恋爱期间，朱某多次
带李某外出游玩、消费，并经常向李某发红包、转
账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，共花费60余万元，其中微
信转账360笔，合计41万余元，部分转账记录中有

“520”“521”“5200”“1314”等标注。2022 年 1 月，
李某与朱某分手。分手后，朱某及其父母诉至平
度法院，认为朱某无工作、无收入，其转账、花费均
系向父母索要的家庭存款，现整个家庭已负债累
累，要求李某返还朱某向其转账的41万余元。

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三点，首先是本案案由是否
为不当得利纠纷；其次是朱某给李某转账是李某索要
还是朱某赠与、争议款项是否用于共同消费支出；三
是该款项是否应返还及返还的主体与比例。平度法
院依据公序良俗和公平、诚信原则，参考最高人民法
院关于适用《民法典》婚姻家庭编的解释（一）第五条
返还彩礼的规定作出一审判决：李某于判决生效之
日起十日内返还朱某102020元；驳回朱某对李某的
其他诉讼请求。后来，朱某不服判决，上诉到市中
院。近日，市中院作出终审判决，维持原判。

审理此案的法官提醒：恋爱期间的男女互送或
单方赠与对方价值较小的礼品、礼金属于正常现象，
但要在自己经济能力范围内采用适合的方式表达爱
意，树立正确的婚恋价值观，以诚相待。另一方面，
爱情并非买卖，以恋爱之名获取他人财产的行为，不
仅有违公序良俗，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也有可
能触犯法律。

（观海新闻/青岛早报记者 陈勇 通讯员 张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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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，刘某因生产、销售假
冒“某花”花生油被判处有期徒刑
一年六个月，缓刑二年。2020 年
至 2021 年 ，刘 某 在 缓 刑 考 验 期
间，与妻子谢某某为获取高额利
润，明知高某某（未到案）在临沂
市勾兑制售“某花”花生油，仍多
次从高某某处购买并出售给青州
市某批发市场经销商孟某某，共计
8000桶。

2021 年 1 月 19 日，山东某花公
司报案称，发现市面上有假冒“某
花”花生油产品流通。青岛市公安
局李沧分局立案侦查并抓获涉案
人员 9 人，侦查终结后移送青岛市
李 沧 区 人 民 检 察 院 。 经 指 定 管
辖，该案由青岛市崂山区人民检

察院（以下简称崂山区检察院）审
查起诉。

检察机关审查认定，9 名犯罪
嫌疑人系层层分销，形成了完整的
购销链条。为准确认定犯罪事实，
检察机关同步开展引导侦查和自
行补充侦查工作。通过多次与侦
查机关召开跨区联席会议，围绕
上下游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故意和
犯罪数额，明确侦查方向，引导侦
查机关进一步调取微信、支付宝
交易记录及微信聊天记录等关键
证据 15 份，确保对本案销售数量
和销售金额的准确认定。同时，
由于案件涉及社区团购的新型销
售模式，承办检察官主动作为，到
案发地调查团购平台经营模式，

对涉案的纪某某等 3 人利用团购形式
采买货物、出售商品等情况现场取证，
对该 3 人是否明知其销售侵权产品等
关键问题自行补充侦查，并对团购平
台可能出现的监管漏洞进行信息采
集，为后续案件办理提供了证据支持，
也为食品安全领域社会治理提供了公
益诉讼线索。

2021 年 12 月 31 日，崂山区检察院
对刘某、孟某某等6人提起公诉，对纪某
某等 3 人因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作出不
起诉决定。2022 年 11 月 18 日，崂山区
人民法院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
罪，分别判处被告人刘某等人三年六个
月至九个月不等有期徒刑，部分被告人
适用缓刑。

（观海新闻/青岛早报记者 吴冰冰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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